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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論述

行政先行：各國警察機關
協處少年輔導措施之探討

胡中宜

壹、前言

因應《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利

雅德準則》，我國於2019年6月通過《少

年事件處理法》修正，其中焦點係對於微

罪初犯的少年盡量減少司法檢控的標籤作

用，並採取行政先行措施進行處遇輔導，

明文規範法院於執行職務時，以及對於少

年有監督權人、少年之肄業學校、從事少

年保護事業之機關或機構知有第3條第1

項第2款之情形者，得通知少年住所、居

所或所在地之少年輔導委員會處理之；

少輔會應結合福利、教育、心理、醫療、

衛生、戶政、警政、財政、金融管理、勞

政、移民及其他相關資源，對少年施以適

當期間之輔導。

如何強化少年輔導委員會功能，是政

府未來施政重點，根據許福生（2017）在

《少年虞犯轉向行政先行處遇》研究的建

議，我國少年虞犯近年呈現增加趨勢，虞

犯少年的行為問題，主要以經常逃學逃家

與施打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為

最多，合計占九成以上，加上《大法官釋

字664號》後，強調行政先行並限縮少年

虞犯範圍，因此須強化少年輔導委員會在

少年事件處理的角色功能，並充實少年輔

導人力與提升專業能力，以協處少年虞犯

或曝險行為。國際上有關以警察為基礎的

犯罪、虞犯少年社區轉向已有許多經驗，

例如北美、英國、澳洲以警察主導的少年

轉向計畫（Wilson, Brennan, & Olaghere, 

2018）；日本的「少年警察」組織與輔導

措施（李茂生，1992；李亨明，2006）；

香港「警司警誡條例」下為輕微犯罪的青

少年所提供的「社區支援服務計畫」（胡

中宜，2013）；以及澳門的「違法青少年

教育監管制度」（胡中宜，2014）以及德

國相關轉向制度（胡中宜，2005）。

至於輔導成效如何？依據最新國

外一項報告指出（Wilson, Brenn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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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aghere, 2018），「以警察發起的社區

轉向」（Police-initiated diversion），對於

微罪少年的輔導以及防止未來的不良行為

有其正面的效果，這個系統性的文獻回顧

研究，比較18歲以下少年參與傳統處遇與

以警察主導的轉向做法之效果，在19個評

估計畫中，有13個運用隨機控制設計，6

個使用準實驗設計，這些研究從1973年至

2011年間進行，大多數在美國、加拿大、

澳洲和英國進行，證據顯示是正向的，有

效減少少年未來的犯罪行為，假設傳統處

遇的再犯罪率是50％，轉向計畫的再犯罪

率則約為44％。這項系統性回顧的結果

支持了由警察協處的轉向輔導對於曝險

少年是有幫助的。雖然，長久以來對於

少年警察的角色定位有所爭議，但現行

少年輔導委員會在協處偏差與曝險少年工

作之執行角色是無庸置疑。因此，本文希

冀援引國際上警察機關協處少年微罪、虞

犯、曝險行為之做法，提供我國政策研議

參考。

貳、 日本以警察為基礎的少年

輔導措施

一、法制

根據日本少年法（2019）定義犯罪、

觸法及虞犯少年統稱為「非行少年」。

「虞犯少年」於日本2005年版少年法修法

過程中，因警察爭取擴大對虞犯事件之

調查權限，但國會擔心警方過度介入虞

犯少年調查，侵害少年隱私，最後並未通

過。因此，警察發現虞犯少年時，應直接

將少年移送至家事裁判所，不過若考量少

年狀況，認為兒福機制更適合少年時，也

可以直接移送至依據日本兒童福利法所設

立之官方兒童相談所提供安置、暫時性保

護等服務。但受到兒童福祉優先及司法謙

抑精神影響，虞犯實際進入司法審判的並

不多，而家事法院實際上審判者多屬於危

險性較高、情節較重大的虞犯行為（丁嘉

玉，2019）。

日本兒童福祉法（2018）第12條規

定，都道府縣政府必須建立兒童相談所。

除 14 歲以上之犯罪少年外，任何發現需

要保護之兒童，必須向市町村、都道府

縣所設置之福祉事務所或兒童相談所通

知。對於未滿 14 歲之觸法及虞犯少年，

限於經都道府縣知事或兒童相談所長之移

送，家庭裁判所始得為審判；保護處分執

行中，對未滿 14歲之少年未經都道府縣

知事或兒童相談所移送程序，縱新發現有

得為保護處分之明確資料時，為保護處分

之家庭裁判所應以裁定撤銷該保護處分。

換言之，日本少年法承認都道府縣知事或

兒童相談所長擁有對未滿 14 歲觸法及虞

犯少年的絕對先議權。2007年少年法修法

賦予警察對未滿14歲觸法少年的法定調查

權，且規定對重大犯罪事件，警察於調查

後應將觸法少年移送兒童相談所，而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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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談所所長受理後，除非經調查而認定無

移送必要，否則原則上必須將少年移送家

庭裁判所審判（簡色嬌、賴恭利、王以

凡，2010）。

督道府縣發佈《少年非行防止‧保

護総合対策推進要綱》，作為少年服務之

工作準則（京都府警察局，2010）。警察

機關為妥善解決問題並促進少年的健康發

展，縣政府、市政當局、教育委員會、學

校、家庭法院、檢察院、兒童諮詢處、福

利辦公室和其他少年履行與健康發展有關

的職責的機構，及為兒童的健康發展開展

志願活動的少年監督員、兒童委員會成

員、保護官員以及其他人員加強合作。另

外，《少年警察活動規則》是依據平成14

年國家公安委員會規則第20號訂定（國家

公安委員會，2018），主要目的為預防和

保護少年犯罪，促進少年健康發展的警務

活動。依法成立少年支援中心，係是警視

廳、道府縣警察本部的內部組織，具有專

業知識和技能的青年工作員或警務人員，

是由警長和地區總部定義的組織。而且，

日本警視廳轄下設有生活安全局，並主理

以警政為基礎的犯罪少年預防政策，例如

全國各地的縣警察局設立青年支援中心，

並與學校、兒童諮詢中心和其他組織密切

合作，提供諮詢、街頭指導活動、康復活

動、受害者支持活動、宣傳活動，並根據

各自專業分工，提供少年指導和建議（日

本警察廳，2019）。

二、計畫內容

以警察為基礎少年輔導措施，包括

少年諮詢、街頭輔導、復原活動、體驗活

動、被害少年協助、犯罪預防班、宣傳活

動等（日本警察廳，2019）。（1）少年

諮詢（少年相談），少年支援中心和警

察局中需要具有專門知識的警務人員能

提供少年和父母有關的家庭、學校、犯罪

問題的指導。除諮詢外也提供電話或電郵

的「少年電話角」。（2）街頭指導，為

防止青少年犯罪、飲酒、吸煙、深夜遊蕩

等行為，進行適當的指導和建議。警官和

志工在街頭提供相關指導，聚焦少年可能

的聚會市區和公園。（3）積極聯繫可能

再犯的少年及監護人，提供指導和建議。

根據少年的情況鼓勵參加活動、學習和工

作。（4）確保少年社會參與的機會，透

過體育、農業和烹飪體驗，與相關組織及

社區合作。（5）對於遭受性犯罪或受欺

凌少年，由心理學背景指導員提供諮詢，

以減少精神損害。（6）預防少年受網路

犯罪的影響，與學校組織合作，派遣警員

到學校內，開辦預防濫用毒品班。（7）

開展宣傳活動，促進健康發展，傳播有關

少年犯罪和犯罪損害訊息。

三、計畫成效

根據一項針對香川縣內352名少年警

察志工進行調查，結果顯示街頭指導的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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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越高，對於青少年防止首次犯罪的意識

越強，以檢視初犯預防措施的執行狀態是

否根據每年少年警察志工提供的街頭援助

數量而有所不同，結果顯示「受訪者認為

街頭補導次數，對於犯罪初犯預防存在顯

著差異」，其中包括「啟發活動以提高社

區對預防青少年犯罪的興趣」、「在建立

人際關係後提供指導和建議」、「在了解

犯罪背景，如家庭環境和少年的性格給予

指導和建議」，「讓犯罪少年充分了解其

行為的含義」和「與家庭，警察，學校和

醫療機構相關組織合作」、「針對犯罪青

少年持續指導和諮詢」、「提供法律方面

的指導」。另外，受訪警員也表示，與少

年互動時會面臨困難，包括「指導時無法

判斷是否為未成年」、「輔導的少年撒謊

與叛逆」、「輔導員的法律權限不足，指

導和建議不足」、「想更多參與指導，沒

有足夠時間」、「無法期待犯罪少年的教

育投入」、「父母過度保護和放任」等

（宮前淳子、堀江良英、宮前義和、大久

保智生，2013）。

參、 香港以警察為基礎的少年

輔導措施

一、法制

香港青少年違法行為的司法處理，

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非刑事處理，例

如警司警誡；第二類是刑事處理，如青少

年監獄、教導所、勞教中心、戒毒所、感

化院、核准院舍、羈留所等。另以社區為

主的處理，如感化令、社會服務令；第三

類是過渡性式處理，如簽保守行為（盧鐵

榮，1998）。換言之，香港在認罪少年進

行司法檢控之前存在若干轉向機制，以避

免過早司法審理所帶來的標籤作用。1963

年警方為讓觸犯微罪且承認過錯的10至18

歲少年有改過自新機會，而制定警司警誡

計畫。一般由警司或以上職級人員發出警

誡，之後多由分區指揮官執行。為了解

犯罪少年最新情況，被警誡的少年會由警

務處刑事總部轄下的青少年保護組輔導2

年，保護組人員會進行家訪及與青少年定

期會面，然後把最新情況撰寫報告匯報上

級（胡中宜，2013）。

二、計畫內容

「社區支援服務計畫」的目的是為接

受警司警誡的兒童及青少年、被捕青少年

及其同儕提供支援服務，協助他們重新回

歸社會，改正偏差及違法行為，減低他們

觸犯法律的機會。服務範圍包括個人及家

庭輔導、治療團體、技能訓練、社區服務

及預防犯罪活動。目前，由五個非政府機

構分別為全港各區接受警司警誡的兒少提

供服務（香港社會福利署，2020）。

如果認為警誡犯案少年為適當，就

會安排適合的時間和日期，一般應該在案

發日起1個月內進行警誡，並有監護人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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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而警司亦可將少年交由少年保護組、

社福署或教育署以獲取專業的輔導，唯

在轉介之前仍需經家長同意。可惜負責

監督的警員缺乏輔導知能、工作繁忙，難

定期作探訪與監管。在1994年後，由非政

府組織開辦的「社區支援服務計畫」補救

這項缺點。警司警誡是香港處理未成年人

犯罪的方式，乃由警務處憲委級警察行使

酌情權，使少年犯無須因為犯罪而留有案

底。未滿18歲的少年，因犯案而被拘捕及

有足夠證據被起訴時，警隊可以交由少年

法庭處理或由警司或以上階級的警員行使

酌情權，向該名少年施行警誡，不交由法

庭審理。該名接受警司警誡的少年須接受

警員監管，最長期限為2年或至18歲為止

（胡中宜，2013）。案件是否適合行使警

司警誡，須考慮以下因素：（1）有足夠

的證據檢控；（2）少年自願且有悔過心

下認罪；（3）少年及其父母或監護人同

意接受警司警誡；（4）罪行性質：嚴重

性、犯案過程和手法（嚴重暴力）和對社

會的整體影響；（5）少年的犯罪紀錄是

否有前科；（6）少年的父母或監護人的

態度；（7）報案人的態度等（胡中宜，

2013）。根據統計2018年依警司警誡計畫

獲取獲釋的人數共計為548人（香港警務

處，2018）。

以循道衛理中心所承辦的「火鳳凰

社區支援計畫」為例，主要內容分為：

（1）少年及家庭個別輔導服務，主要以

個案跟進服務對象及其家庭，透過面談及

家訪，強化少年解決家庭、學業、行為

及同儕等各方面困難的能力。（2）針對

青少年不同的需要及所面對的困難，提供

治療團體，借助團體動力，與成員一起改

變不良習慣。（3）透過志願服務，建立

少年對社會之承擔及對他人關懷。（4）

藉由冒險體驗，鍛鍊少年體魄心智，增強

抗逆能力。（5）為家長提供交流平臺，

共同學習與年青人相處之道，每季聯誼活

動，強化家長間友誼網絡。（6）利用舉

辦交流體驗團體，並與外地青年進行交

流。（7）藉著曾經犯案但已改過自新之

少年，向學生分享其自身的改變經驗。

（8）聚集對冒險體驗及野外活動有興趣

之青年，受訓成為活動帶領者；或組織各

類志工服務（胡中宜，2013）。

三、計畫成效

根據香港循道衛理中心（2020）評

估「火鳳凰社區支援計畫」之成效，服務

期間參與少年無再犯比例達91.8%；服務

期間少年繼續就學或工作比例更達98%，

顯見成效良好。另，為落實修復式正義理

念，在方案初期社工會與少年訂定「寬恕

約章」，藉以實踐「態度」、「溝通」、

「勇氣」與「選擇」的精神，少年從參與

計畫開始，願意學習寬恕別人，並積極學

會選擇，深思熟慮；克服衝突、積極承擔

的勇氣；溝通理解、用心尊重，並透過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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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措施，成功讓許多犯罪少年重新面對自

己及他人關係，成功復歸社區（胡中宜，

2013）。

肆、 美國以警察為基礎的少年

輔導措施

一、法制

1960年代社會動盪，少年犯罪問題

增加，1967年「執行及司法行政委員會」

提建議案，替轉向制度制定法源基礎，

委員會認為應建立一套非正式及雙方同

意的手段來解決非行少年問題，並要求建

立青少年服務局。隨後這個類似我國少年

輔導委員會的單位因應而生。為有效落實

於社區，青少年服務局主要是協調既存的

社區組織，整合資源以利服務非行少年，

此與少年事件處理法第18條少年輔導委員

會之組織功能相近。大致來說，具有幾項

功能：（1）將非行少年從少年司法審判

系統中轉向；（2）藉由少年輔導活動與

觀念倡導，處理親子衝突與代溝；（3）

提供個案與社區轉向系統中的協調機制；

（4）提供少年相關行為矯治服務；（5）

決策過程中，考量少年的最佳利益。青少

年服務局人力配置由5至6名全職員工及約

50名志工組成，並提供少年休閒活動、個

別諮商、團體諮商、職業介紹。青少年服

務局受到各州的好評，惟受資金短缺所困

擾，主要負責籌措資金的「法律促進協

助部」（LEAA）因將資金轉投入「執法

與社會賦歸方案」（Law enforcement and 

rehabilitation programs），因此部分青少

年服務局因而關閉（黃鼎軒，2013）。

美國少年司法系統由聯邦、州、地

區和地方管轄區組成，各州和聯邦政府在

美國憲法的授權下共享警察的權力，少年

司法系統透過警察、法院和矯正部門介入

犯罪行為，以實現康復為目標。少年可能

會面臨各種後果，包括緩刑、社區服務、

監禁和替代教育。在聯邦，在起訴少年

犯罪之前，應遵循《美國法典》（United 

States Code）第18卷第5031-42條規範，適

用於在18歲之前犯下聯邦刑事罪行的任何

人，該法令適用於非法外國人及美國公民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20）。另

外，聯邦法官依《青年矯正法案》（the 

Youth Corrections Act, YCA）提供量刑指

引，對象是22歲以下青少年和22至26歲之

年輕犯罪者，包括替代方法監禁，例如

康復和治療；另相關聯邦法案包括《聯

邦少年犯罪法案》（the Federal Juvenile 

Delinquency Act），各州則訂有相關法

律，明確指導少年事件之處理（U . S . 

Sentencing Commission, 2017）。

二、計畫內容

（一）新澤西州警察局少年犯罪轉向計畫

研究指出限制兒少與司法系統的接觸

能有效降低後續犯罪司法介入的風險，而



社區發展季刊　174期 中華民國 110年 6月58

專題論述

兒童時期被認為判斷能力與大腦的衝動控

制尚未成熟，有時會出現犯罪行為。在新

澤西州認為不應起訴兒少，而是加強其支

持系統，並擴大相關轉向計畫至刑事司法

系統。在新澤西州由州檢察長授權兩個轉

向計畫：街頭警誡（Curbside warnings）

和警局調解（Stationhouse adjustments）。

街頭警誡是警方的非正式「交談」，例如

警察遇到少年從事危險的事情，可在現場

進行談話，青少年隨後被釋放而未被拘留

或返所。警局調解則比較正式，對於被指

控或有低度犯罪或違反條例的青少年，透

過滿足一系列的條件，例如撰寫道歉信或

進行社區服務而免於起訴（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2018a）。

（二） 明尼蘇達州Woodbury警察局社區

會議

警局先行挑選一位計畫協調者，並訓

練外勤員警，使其有能力充任修復式正義

社區會議的召集人，任務是規劃、籌備、

聯絡、主持會議，並監督會議結論之執

行。警局發現有少年刑事案件，先行調查

並移送至協調者。協調者依據罪行之嚴重

程度、加害人過去在司法系統之紀錄、犯

罪後態度挑選適合案件，並指派員警充任

會議召集人。召集人開始聯絡加害人，解

說計畫的內涵並徵詢同意。召集人會使用

較多時間向被害人解說計畫的內涵，並且

告知計畫能對被害人提供使其能面對加害

人的機會，向其訴說犯罪所造成之傷害。

在相互對話中，召集人過濾適當訊息，作

為賠償之可行方案。召集人會將雙方協議

製撰文字，並簽訂正式協調書，由警察機

關監督實際執行情形（許春金、陳玉書，

2004）。

（三） 奧克拉荷馬州Tulsa市青少年介入方

案（Youth Intervention Program）

該方案要求非暴力犯罪的初犯兒少，

與警察相處150小時，隨同警察執行單

純、安全的巡邏任務，方案評估顯示該計

畫具有積極正面的效果，因為多數與警察

相處的初犯兒少，將警察視為正面意義的

角色楷模（黃翠紋、孟維德，2018）。

（四） 內華達州Reno市警局社區行動團隊

（Community Action Teem, CAT）

設立目的是強化社區與警察的連結，

警局並加入「美國警察運動聯盟」，從中

獲得資源，與轄內學校協調聯繫，協助訓

練少年拳擊隊、摔角隊，並邀請轄內少年

虞犯及偏差行為兒少參加登山及露營活

動，並針對幫派問題，積極進入校園宣

導，鼓勵其脫離幫派（黃翠紋、孟維德，

2018）。

（五） 夏威夷州檀香山市警察局少年轉向

計畫

該計畫內容是參與少年修復式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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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根據轉向計畫之評估報告顯示該計

畫成效良好。經結果顯示少年參與之滿

意度相當高，且參與轉向計畫及修復式

正義會議之少年，其再犯率相較參與傳統

式刑事司法系統為低；其次，少年對於修

復式正義會議中所達成之協議，其遵守之

比例亦較高。同時，加害少年對於犯罪事

件所造成傷害之賠償，比傳統式之刑事司

法系統相較之結果有較高之比例願意支付

賠償金，比例為87%（許春金、陳玉書，

2004）。

三、計畫成效

根據Mancilla（2018）研究指出轉向

計畫使拉丁青年重新融入教育系統，使他

們脫離少年司法系統，本方案會使用討

論會議方式，為年輕人提供人際交往、

社區資源以及安全空間，以反思個人經

歷。另外，Seroczynski、Evans、Jobst、

Horvath和Carozza（2016）針對非暴力少

年犯的轉向計畫《終身閱讀》進行成效評

估，該計畫使用文學作品和小團體來促進

少年的道德發展，參與者被隨機分配到計

畫中，結果顯示大幅度減少更嚴重罪行的

再犯以及未來犯罪傾向特別成功。另外，

一項美國新澤西州轉向計畫主要預防兒

少過早進入司法系統中所存在的嚴重種

族差異，成員有近四分之三為黑人，這

對於有色人種的少年而言，轉向計畫更

為重要，因他們遭逮捕、指控與拘留的

比例甚高（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2018b）。

伍、 澳洲以警察為基礎的少年

輔導措施

一、法制

在澳洲，主要依據「少年法」（Young 

Offenders Act 1997），針對少年犯罪有許

多轉向措施，常見的作法包括：法庭轉向

計畫、警方警誡、毒品轉向計畫、ROPES

計畫、RIGHT STEP計畫、少年司法團體

會議、青年出席計畫、青年監督計畫、觀

護部門計畫、好行為計畫、罰金等（Dean, 

2018）。澳洲各省主要依轄內相關少年事

件處理法規處理少年犯罪案件（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20）。其

中，以警察為基礎的行政先行，則是警

方警誡（Police Cautioning）。維多利亞省

警察可以向年輕人發出警告，以代替法

庭。警方在作出決定時會考慮以下因素：

（1）犯罪的嚴重性；（2）未成年罪犯

和受害人的情況；（3）造成的損害或傷

害的程度；（4）謹慎行事是否能有效地

阻止年輕人冒犯他人；（5）受犯罪影響

的人數；（6）以前是否已經發出過警告

（State of Victoria, Australia, 2020）。

另外，在澳洲警察機關針對曝險少

年之行政先行，尤其在少年犯罪運用修復

式司法上扮演著重要角色（黃翠紋、孟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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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2018；許春金、陳玉書，2004）。各

省有關以警察機關為主導之行政先行措施

與修復式正義會議的法制各有不同，相同

的是主要以少年和輕微犯罪者為主要的

規範對象。新南威爾斯省對於曝險少年

之法律規範，主要是規定在1997年「少

年法」（Young Offenders Act 1997），該

法主要目的是藉由轉向處遇，以避免少

年進入正式的刑事司法系統，其所採用

之處遇方式，包括：告誡（warnings）、

警告（cautions）及少年司法會議（youth 

justice conferences）；在每一個司法轉向

的階段，具有相當高度的彈性標準及程

序保障，同時強調少年權利。主要特色

包括：（1）對於少年涉嫌觸犯該法所適

用之犯行，採用最低限度之懲罰形式；

（2）對於犯罪少年嫌疑人，賦予知情獲

得法律服務之權利；（3）若有其他替代

性模式可以處理少年犯罪，則不使用刑

事訴訟程序；（4）為少年及其家庭提供

協助，提升少年及家庭之福利；（5）協

助少年重新融入社區；（6）父母對於少

年之發展，擔負主要的責任（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20）。

對於已觸犯該法或涉嫌觸法之犯罪

少年嫌疑人，採取告誡處分、警告處分、

少年司法會議。少年調查官在處理少年事

件時，對於已觸犯該法或嫌疑人，在發出

傳訊令或啟動正式刑事追訴程序之前，必

須決定：（1）犯罪少年嫌疑人所觸犯之

犯行，是否適用該法？（2）對於少年裁

處告誡？「警告處分」？或是轉介給少年

保護官（specialist youth officers），由保

護官決定是否要舉辦少年司法會議。所謂

少年保護官，根據少年法第4條規定，由

警察機關首長任命警察機關成員擔任少年

保護官，以達到執行少年法之目的（許春

金、陳玉書，2004）。

二、計畫內容

有關「少年司法會議」之處理原則：

（1）提升少年本身對自己行為所應該擔

負之責任的接受程度；（2）強化少年家

庭功能；（3）對於觸法之犯罪少年嫌疑

人，向其提供發展性及支持性服務，此種

服務方式可以促使少年克服犯罪行為，協

助少年轉銜獨立；（4）盡可能符合人性

化之適當原則；（5）符合被害人利益。

另外，對於少年施加之處罰，應能提升其

發展，最低限制性、當事人接受自己的犯

行，並考量少年之年齡、發展程度、不

利條件、家庭連結、能力缺陷、溝通認

知、性別、種族等（許春金、陳玉書，

2004）。

在新南威爾斯省，警察機關進行曝

險少年行政先行，採取修復式正義處理少

年犯罪，依據少年法警察機關之角色與功

能，包括少年調查官之職責，是調查少年

之犯罪行為，決定給予犯罪少年裁處，或

是將少年犯罪案件，轉介至「少年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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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擔任少年調查官有兩種資格：

（1）警察；（2）為調查或預防少年犯罪

行為，根據該法行政命令所指派之人員。

另設置專業之少年保護官，資格是現職服

務於警察機關的人員，由警察機關長官指

派及任命之，類似我國少年輔導委員會在

警察局轄下遴聘社工員的做法。若調查官

認為對於少年裁處告誡處分或「警告處

分」，不符合司法利益時，則有權限將案

件轉介到少年保護官續辦之。當保護官受

理案件後，若認為適用「少年司法會議」

處理時，不符合司法利益，則少年保護官

會建議啟動正式刑事訴訟程序。少年保護

官在決定少年犯罪事件是否適用「少年司

法會議」應該考量：（1）考量犯罪行為

之嚴重性；（2）在少年犯罪行為中，所

牽涉暴力行為之程度；（3）犯罪傷害所

引起之任何被害行為；（4）少年所觸犯

之犯行的數量及本質，以及少年過去曾根

據該法處理過之次數；（5）少年保護官

認為是適當之任何其他因素，且必須加以

考量者。目前，坎培拉警察機關針對修復

式司法所採用之策略，係對於已承認犯行

之犯罪人，將其從傳統刑事司法系統中，

轉介替代性模式，此稱為「轉向會議」。

會議由警察、加害人之家人與朋友或社區

代表共同參與，聚焦於犯罪者引起的犯罪

行為及後果，規劃如何以最佳方式，對於

所造成的傷害加以補償。假如加害人同意

會議決議，則由警察機關負責監督執行修

復計畫。假若加害人並未遵守承諾，該案

件將會被轉介到檢察機關進行起訴，但加

害人在會議中所作陳述，不會作為法院

審理該案件之證據（許春金、陳玉書，

2004）。

三、計畫成效

昆士蘭省警察局的「家庭參與策略」

（Family Engagement Strategy），主要是

以警察為主導的活動，邀請其他政府部

門、非營利機構（濫用藥物諮詢）與警察

建立夥伴關係，提供處於危險中的年輕人

及家庭親職方案，以預防犯罪，每兩週召

開會議共享家庭參與的經驗，制定相關

脆弱家庭服務計畫（Meyera & Mazerolle, 

2014）。與澳洲許多司法管轄區不同，

維多利亞省沒有採用以法院為基礎處理兒

少犯罪轉向計畫，而是提供非告誡疏導性

方案，例如警察與犯罪少年配對進行攀岩

活動，討論有關留下警察紀錄的影響。農

村外展轉向計畫，是針對與毒品有關的犯

罪而被逮捕的少年，透過社區諮詢和治療

服務，由警察、法院、學校管道轉介。在

現行維多利亞省少年司法系統中，是否可

以使用轉向計畫，主要取決於少年的居住

地、社區內轉向選擇的資源，以及警務人

員的酌情權（Jordan & Farrell, 2013）。

維多利亞省警方報告指出，警告發出一年

後，80%的少年無再犯，三年後65%無再

犯。儘管這些結果是好的，但亦有反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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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認為該過程中，不免警察可能對於無

家可歸的年輕人及難民、移民的歧視，

對於這些族群提出更多比例的警誡處分

（Dean, 2018）。另外，關於坎培拉警察

機關「轉向會議」之執行成效，澳洲國立

大學社會科學研究院曾評估坎培拉刑事司

法系統中犯罪人之羞恥感（Canberra Re-

integrative Shaming Experiments）之研究

結果顯示成效是相當良好（許春金、陳玉

書，2004）。

陸、結論與建議

從上述各國的經驗來看，警察機關

扮演少年犯罪預防與輔導的積極性角色，

警局依據計畫的法源，提供不同性質的方

案，遴選合適員警或社工、輔導人員，透

過多元方法，包括：個別輔導、團體工

作、社區犯罪預防計畫、街頭外展、教育

宣導、志工、家長支援、修復式正義會

議、警局調解等，來協助微罪初犯的曝險

少年成功賦歸社區，警局扮演著諮詢者、

輔導者、協調者、調解者、預防者角色，

從過去文獻發現成效卓著。主要成功關鍵

是政府能規劃詳細計畫，創新發展，並提

升負責員警及輔導人員知能，使其發揮專

業角色，展現犯罪轉向計畫之成效。綜合

上述，援引各國對於曝險少年以警察為基

礎的行政先行措施，提出建議。

一、 因應少年事件處理法同步修訂相關

辦法與規範

因應新修正少年事件處理法第86條

第4項規定：「少年偏差行為之輔導及預

防辦法，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及同

法第18條第7項規定少輔會設置法源依據

「少輔會之設置、輔導方式、辦理事務、

評估及請求少年法院處理等事項辦法，由

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換言之，後續

對於虞犯行為限縮及提升少年輔導委員會

之功能，除新頒「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

導辦法」外，應加速修訂「警察機關防處

少年事件規範」、「少年輔導委員會設置

及實施要點」等相關對應子法，以利後續

辦理。

二、充實少輔會專業社工人力

回應行政院《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

及《少年事件處理法》修訂，為強化偏差

行為及曝險少年的輔導工作，少輔會除依

據「少年輔導委員會設置及實施要點」

第5點規範各網絡機關輔導分工原則，協

調、轉介社政、教育、衛生、勞政網絡資

源外，現階段22縣市有17個縣市（77%）

僅有0至3名輔導人力，即全國約四分之三

的縣市少輔會人力不足，這個人力不足、

經費困窘情形已長達數十年，行政院及內

政部亦應積極規劃補足相關社工人力及經

費，以落實法定少年輔導工作，有效提升



社區發展季刊　174期 63 中華民國 110年 6月

胡中宜   行政先行：各國警察機關協處少年輔導措施之探討

輔導成效。就內政部向行政院兒權小組專

業報告資料（內政部警政署，2019），初

步推估全國專業人力，以輔導人力資源充

足的臺北市少輔會為範例，其輔導員人數

（48人）與少年人口數（13萬3,385人）

之比例為1：2,800，以標準1：3,000作為

輔導員與少年人口數之基準比，再考量各

縣市人口密度、警察分局數、偏遠地區交

通等因素，推估少年輔導人力需求尚須約

300人，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應共同合作挹

注預算，確實增加少輔會人力資源。

三、強化少輔會之職掌與功能

依據2021年新頒「少年偏差行為預

防及輔導辦法」第9條「少年輔導委員會

接獲少年有偏差行為之通知時，應協助提

供整合資源或進行接案評估，經評估列為

輔導個案者，依少年及其家庭之需求提出

服務計畫；經評估未列為輔導個案，而有

其他服務需求者，應轉介相關服務資源協

助，被請求協助機關（構）應積極配合辦

理」。換言之，少年曝險與偏差行為的輔

導工作需跨局處合作，少輔會扮演「跨網

絡督導協調者及資源整合者」的角色，除

辦理個案輔導、外展服務、少年團體輔導

方案、召開網絡聯繫會議、校園及社區宣

導、少年輔導志工招募、培訓及運用等工

作，其主要功能為綜理規劃並協調推動預

防少年犯罪的相關事宜，透過協調、轉介

社政、教育、衛生網絡資源，強化專業個

案輔導平臺，協調社區中的公私部門專

業與資源，以社區警政的觀念，輔以社

工資源盤點的作法，推展犯罪防治方案與

活動。

四、結合少年警察與社工輔導之專業優勢

以各國社區警察機關協處少年輔導措

施為例，其實施的目標與內容與過去臺北

市少輔會的工作方式相同，警察機關提供

足以危害少年身心健康不法資訊、物質之

場所，加強巡邏臨檢，並配合教育、社政

相關機關執行校外聯合巡察等預防及保護

措施；加上少輔會輔導員運用社工專業方

法，包括個案輔導、團體工作、社區少年

犯罪預防方案等措施，有效協助處理微罪

初犯之少年的輔導工作。借鏡國際上此類

以警察為基礎的少年輔導計畫成功關鍵，

包括提供各種學習的機會，協助曝險少年

進行認知重建、行為矯正、社會技巧的學

習、與家庭工作、社區關係修復等。早期

臺北市少輔會少年輔導組即透過少年團體

活動、外展據點、家庭訪視、電話關懷等

服務提供高危機的街頭少年，增進社會技

能與問題解決能力，並預防其犯罪。不

過，目前各縣市的少輔會因政策限縮及人

員編制不足，多半只提供個案服務或轉介

功能。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政府應重新

思考定位，期待更多元的回應少年需求，

發展社區為基礎的服務。隨著本次修法對

於虞犯行為範圍的限縮及曝險行為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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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措施，新法賦予少輔會扮演「個案管

理」的角色，警察機關聘任之社工人員，

應具備評估且對該地少年資源之掌握了

解，資源連結能力，以及少年使用相關資

源之成效追蹤。待行政院與內政部編列補

足社工人力，盤點曝險少年需求與資源，

應能發揮少年犯罪預防輔導的積極角色與

功能。

五、需求推估與資源盤點

最後，偏差行為與曝險少年的需求

推估以及相關資源的盤點是成敗關鍵。其

實各部會早已發展出相當數量之項目，

包括：（1）毒品防制：依法務部統籌的

「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施用第3、

4級毒品之非在學兒少，地方政府自行或

結合民間團體施以輔導。藥物濫用在學兒

少，由學校成立「春暉小組」進行輔導，

並加強資源連結及轉介醫療戒治。心理及

口腔健康司辦理非鴉片類藥癮治療補助計

畫及第3、4級毒品施用者居住型戒治復健

治療，服務內涵包括補助治療費用、治療

性社區模式。（2）教育輔導：教育部除

持續規定高中以下學校依法配合福利、教

養機構或感化教育機構，執行兒少轉銜及

復學教育計畫，以及補助辦理中輟生預防

追蹤與復學輔導工作外，另依《學生輔導

法》學校校長、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並負

有學生輔導之責任，必要時得結合資源或

請求相關機關協助。（3）福利服務：可

結合社家署推動特殊需求兒少家庭化及個

別化照顧模式，安置有需求之司法事件少

年；以及協助少年結束感化教育後續轉

銜，強化與保護官之網絡合作機制，並依

社安網計畫整合保護性服務與脆弱家庭服

務，民眾通報經主管機關受理後，若為脆

弱家庭事件則分流社福中心處理，並就

其家庭狀況予以相關協助。（4）就業服

務：則可運用行政院2019年核定之「投資

青年就業方案」及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透

過定期需求調查，與法務部所屬矯正機關

或安置機構研議合作辦理職訓專班，提升

曝險少年生涯及職業準備能力。換言之，

政府部門需盤點需求與供給之落差，針對

較少對應之項目發展創新方案，以及強化

原先項目計畫之成效改善，即能布建修法

後之戰略藍圖。因此，待2023年前相關需

求與資源布建完成，各地方政府少年輔導

委員會聘足專業人力，並扮演好強化專業

個案輔導平臺，結合地方政府與民間機

構，將能有效執行少年輔導工作。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教授兼學生諮商中心主任）

關鍵詞： 少年犯罪、少年事件處理法、行

政先行、轉向計畫、曝險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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